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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绿色电力合作及进展公告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碳达

峰、碳中和”号召，贯彻低碳发展理念，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同时为

满足公司日益增长的绿色电力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力永磁（宁波）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力宁波科技”或“甲方”）与华润新能源下属润电新能源（浙

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电新能源”或“乙方”）签订了《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投资运营合同》，开展绿色电力合作。 

此外，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力永磁（包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力包

头科技”）“华润新能源包头金力永磁 3.2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以下简

称“包头光伏电站项目”）已竣工并网。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子公司开展绿色电力合作概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金力宁波科技与华润新能源下属润电新能源签

订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投资运营合同》，双方按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开

展合作，由润电新能源在金力宁波科技提供的屋顶建设“华润新能源宁波金力水

磁 1.92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以下简称“宁波光伏电站项目”），金力

宁波科技以享受电费折扣的方式分享能源效益，双方同意按节能效益分享型方式

分享由该项目带来的节能收益。 

本合同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协议的签

署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根据协议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润电新能源（浙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8LE22XN 

负责人：齐杨 

成立时间：2017 年 01 月 11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塘路 38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储能技术服

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供冷

服务；环保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停车场服务；洗车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涉及国家规定

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润电新能源不存在关联关系。 

2、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与润电新能源未发生类似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润电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能力。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鉴于甲乙双方有意按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开展合作，由乙方在甲方

提供的屋顶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站项目，甲方以享受电费折扣的方式分享能源效

益，双方同意按节能效益分享型方式分享由该项目带来的节能收益。 

2、项目名称：华润新能源宁波金力水磁 1.92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3、技术方案：甲方在本合同期限内提供建筑屋顶约 32000 平方米（以最终



确定的可利用面积为准）供乙方建设屋顶光伏发电站，所发电能作为甲方的补充

用电。本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反送公共电网，所发电能由甲方优先消纳使用，

实现企业节能降耗。 

4、建设方案：乙方拟在甲方提供的建筑物屋顶上建设装机容量约为

2.13MWp（交流测容量约为 1.92MW，以建成运营的实际容量为准）光伏发电站

并负责进行项目申报，获得政府备案及政策补贴配额、并网核准等手续，获得相

关许可、备案手续后，进行电站建设、运营等。 

乙方负责项目的所有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完成电站设计、采购、施工所需费

用以及光伏电站在效益分享期间的运营维护等费用。 

5、项目期限：本合同期限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项目建成正式投运之日（并

网日）后的 25 年为止。 

二、子公司开展绿色电力合作进展情况 

2022 年 5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7），金力包头科技与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设立在北方地区的

管理公司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北方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电力”）签订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工业园区可再生能源替代等绿色低碳能源项目上进

行合作。根据金力包头公司与华润电力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金力包头

公司与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就“华润新能源包头金力永磁 3.2MW 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签订了《华润新能源包头金力永磁 3.2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能

源管理及屋顶使用合同》。 

截至本公告日，包头光伏电站项目已竣工并网，项目总装机容量 3.2MW，

项目预计每年发电量约 500 万度。 

三、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实施宁波光伏电站项目以及包头厂区光伏电站的并网，符合公司低

碳发展的理念，使用绿色电力推动了公司的低碳生产，形成多种能源协同互补、

综合利用、集约高效的供能方式，构建绿色、友好、智慧、创新现代能源生态圈，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 

2、预计上述项目的实施对公司 2024 年度的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6 日 


